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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1、 依據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2、 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
3、 行政院研考會列管之「提升國人英語力建設計畫」。
4、 本縣提升英語成效－推動國際教育亮點計畫。
2、 計畫目標 
一、培養具備想像、創意與解決問題能力的未來人才。
二、浸潤於國外高中學校創意課程，引導學生行動、研究、思考、啟發與創作。
三、導入未來文化、創新教學、數位學習趨勢，與外國學校之間的連結。
四、引導苗栗各國高中職學校將資源投入未來想像與創意資優學子人才的培育。
參、  計畫目的
· 讓孩子創造自己的未來 
「孩子飛躍行動、世界大不同」教育是最重要的是提供選擇，讓學子知道「自己可以成為改變世界的那個人」(be the change you wish to see in the world)。教育應賦予孩子改變的能力，重要的是讓孩子看到改變、並相信他們能夠改變這個世界。校園是一個實驗及創造未來的場域，在未來的實驗、創造過程裡，機會來自賦權，來自跨領域、異質的交流，來自厚實的人文基礎，來自尖端的科技新知，來自創新的創意教學。著眼於創造苗栗縣教育的獨特價值，以培養本土人才、創造國際舞台，讓苗栗各國高中職轉型為創意未來教育培育種子中心，期許本縣學子經由不同內容、面貌、文化刺激,苗栗縣將培養出具備競爭力的學生。
· 異質化的受訓優質團隊 
　　教育處透過與台北澳洲辦事處合作，將創意實務培訓計畫引入校園，打破各校與現有僵化學習的界線，組成異質化的資優團隊，充分交流、一起受訓，共同發展、實踐各種學習改革計畫，培養學生質疑、分析、評估與反思的能力，達成綜合成效。透過想像、討論、專案、感官全人的浸潤、模型的實做與原先課程印證，實際參與國外教育人文孕育，為學子賦權的學習理念作了一個最先進完美的先鋒。
肆、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伍、辦理方式：依當年度簡章公告為準。
陸、培訓地點: 澳洲公立中學(暫定)
柒、申請對象:設籍並就讀於本縣6個月以上之國、高中職學生。
捌、經費：
    一、一般生須自行負擔機票費及相關行政作業費5萬元整。
    二、偏鄉地區學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逢遭變身分者全額補助。
玖、獎勵：本計畫辦理完成後，相關工作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
拾、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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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承辦單位：苗栗縣後龍國民小學
協辦單位：澳洲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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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程表
	日期
	說明

	115年
	【報名】
3月19日（星期四）
上午8時30分至12時
下午1時30分至5時
	1.由學校統一辦理薦送，學校彙整資料後於規定時間內親送本縣實驗小學英語資源中心報名，逾期不受理。
2.地點為本縣僑育實驗小學英資中心（360苗栗市維新里僑育街131號，電話：037-732575）。
3.需檢附規定之文件。

	
	【初審】
3月26日（星期四）
上午10時起
	初審書面審查通過者，始得參加複審。

	
	【進入複試名單公布】
3月30日（星期一）
	公告進入複試名單於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網站(http://www.mlc.edu.tw/)

	
	【複試】
4月11日(星期六)
上午9時起
	1. 地點為本縣英語資源中心（僑育實驗小學/360苗栗市維新里僑育街131號，電話：037-732575）。
2. 複試採口試方式進行，口試項目內容計有：英語會話佔50％，應變能力（包括理解、反應能力等）佔20％，人格特質（包括情緒穩定性、開放性、和善性等）佔20％，才識儀態（包括見識、分析、舉止、應對等)佔10％。
3. 參加複試者應準備個人中、英文簡歷及自傳資料(500字以內，用電腦以A4格式書寫，內容包括自我介紹，個人經歷等等…）各乙份。

	
	【複試結果公告】
4月21日（星期二）
	公告錄取名單於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網站(http://www.mlc.edu.tw/)。

	
	【國際禮儀講座暨說明會】
5月16日（星期六）
	地點暫定為本縣英語資源中心（僑育實驗小學/360苗栗市維新里僑育街131號，電話：037-732575）。

	
	【行前培訓會議】
6月6日（星期六）
	地點暫定為本縣英語資源中心（僑育實驗小學/360苗栗市維新里僑育街131號，電話：037-732575）。

	
	【行前記者會】
6月26日（星期五）
	地點暫定為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36001 苗栗市縣府路100號(第一辦公大樓)。

	
	【赴澳培訓課程】
8月2日至8月23日(暫定)
	澳洲公立國高中學校。

	
	【成果發表記者會】
9月11日（星期五）
	地點暫定為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36001 苗栗市縣府路100號(第一辦公大樓)。

	
	【繳交心得報告及彙整報告資料】
9月11日至10月02日
	[bookmark: _Hlk216189617]繳交地點為本縣英語資源中心（僑育實驗小學/360苗栗市維新里僑育街131號，電話：037-732575）。

	
	【檢討會及結案】
11月1日至11月30日
	地點為本縣英語資源中心（僑育實驗小學/360苗栗市維新里僑育街131號，電話：037-732575）。







[bookmark: _Toc2070382]苗栗縣政府115年度獎助公私立國高中〈職〉學生參與澳視群英展翅計畫甄選簡章
壹、依據：苗栗縣「澳視群英展翅計畫Bridge to Success」辦理。
貳、報名方式：由本縣公私立國高中職推薦符合甄選資格學生參加，並由推薦學校統一彙整報名表件報府完成報名程序，個別學生報名概不受理。
叁、報名日期：115年3月19日(星期四)上午8時30分至12時及下午1時30分至5時止，由學校統一辦理薦送並至苗栗縣僑育實驗小學英語資源中心（360苗栗市維新里僑育街131號，電話：037-732575）報名，逾期不受理。
肆、甄選對象名額：設籍並就讀於本縣6個月以上之國、高中職學生。
1、 本縣公立高中職或立案之私立高中職一、二年級學生計10名。
2、 [bookmark: _Hlk174437482]本縣公立國中或立案之私立高中國中部二年級學生計10名。
3、 本縣偏鄉地區國中二年級學生計4名。
        以上總計24名。
伍、甄選資格：參加本甄選均應具備以下條件
1、 參加本甄選之高中職二年級學生均應具備以下條件:
(1) 本縣公立高中職或立案之私立高中職二年級學生。
(2) 具備相當中級全民英檢（CEF架構B1級）之資格者。
(3) 在校學期成績總平均達80分以上；前開在校學期係在推薦學校一年級上、下學期及二年級上學期等三學期加總後平均。
(4) 在校學期德行評量為「表現優秀」以上，且未受警告以上處分者；前開在校學期認定期間如前款說明。
2、 參加本甄選之高中職一年級學生均應具備以下條件:
(一)本縣公立高中職或立案之私立高中職一年級學生。
(二)具備114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成績5科A級加註5個+以上者，惟是項成績不含寫作測驗成績。
(三)具備相當初級全民英檢（CEF架構A2級）之資格者。
(四)一年級上學期在校學期成績達80分以上。
(五)一年級上學期德行評量為「表現優秀」以上，且未受警告以上處分者。
3、 參加本甄選之國中二年級學生均應具備以下條件:
(一)本縣公立國中或立案之私立國中二年級學生。
(二)具備相當初級全民英檢（CEF架構A2級）之資格者。
(三)在校學期成績總平均達85分以上；前開在校學期成績係在推薦學校一年級上、下學期及二年級上學期等三學期加總後平均。。
(四)在校學期德行評量為「表現優秀」以上，且未受警告以上處分者；前開在校學期認定期間如前款說明。

陸、甄選方式：分初審及複試二階段，凡進入複試者，初審成績不再採計，以複試成績為錄取依據。
  一、初審：
    （一）高中職一年級學生另需檢具114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影本乙份、英語檢測成績影本（請加蓋學校校章與正本無誤章）以及高中一年級上學期在校成績單正本乙式。
（二）高中職一、二年級學生及國中二年級學生需檢送附件一或附件二表件，成績計算總分以 100 分計，「學校每學期平均總成績」佔30％（高中職一年級含會考成績）、「在學期間獎勵紀錄」佔20％、「特殊事蹟表現」佔30％，「相當中級、中高級全民英檢（CEF架構B1、B2級）以上」成績佔20％，並以原始分數方式呈現。〈各項分數核給標準詳見附件一、二、五〉。
二、複試：成績計算總分以 100 分計，參加複試名額， 本府得視報名人數及甄選名額酌予調整前揭複試錄取人數，上開複試亦得備取若干名，若錄取人員放棄資格時，由備取錄取人員依通知參加複試。
    （一）複試採口試方式進行，口試項目內容計有：英語會話佔50％，應變能力（包括理解、反應能力等）佔20％，人格特質（包括情緒穩定性、開放性、和善性等）佔20％，才識儀態（(包括見識、分析、舉止、應對等)佔10％。
（二）參加複試者應準備個人中、英文簡歷及自傳資料(500字以內，用電腦以A4格式書寫，內容包括自我介紹，個人經歷等等…）各乙份，考試當日交予口試委員，試後領回。
柒、錄取名額：
一、經複試甄選正取人數依公告甄選名額錄取，並得視需要另備取若干名。
二、若國高中錄取人數未達比例時，得視錄取狀況調整其比例(除本縣偏鄉地區國中4名)。
三、若同分者以經濟弱勢學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逢遭變身分者）優先錄取為原則。
四、本甄選錄取名單將於115年4月21日在本府教育處教育入口網站「最新消息」公告，並以公函通知推薦學校及錄取人員。

捌、各項費用:
1、 一般生須自行負擔機票費及相關行政作業費5萬元整。
2、 偏鄉地區學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逢遭變身分者全額補助。
3、 自費部份項目：(1)護照工本費(2)簽證費(3)個人保險(4)個人消費(5)個人醫療費用等。
玖、備註：
一、有特殊疾病者，請自行評估當地醫療資源是否充足。
二、報名應繳交文件如填寫不全，不受理報名。 
三、參加者繳交之文件偽造不實者，或未符合申請資格者，經本府查明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完成報名手續者取消甄選資格，報名文件不予退還。 
2. 已完成公費出國者，經取消其錄取資格後，原享有公費出國之經費須全額償還，經通知限期償還逾期不償還者，依不當得利提起訴訟要求返還。
 四、非因不可抗力因素，不得任意放棄錄取資格。因個人因素不克參與本計畫，其已開票之機票費用應由該錄取人員負擔之。
五、錄取本計畫之學生返國後一個月內彙整繳交心得報告(中文1,000字，英文500字以上心得)並參與心得分享。
六、基於學以致用持續增強英語能力，錄取本計畫之學生返國後應協助本府指定之相關英語活動至少兩天與外籍教師協同教學。
七、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本府得隨時修訂公告之。
八、本簡章如有相關修正訊息，將依本縣教育入口網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mlc.edu.tw/）公告訊息為主。本甄選訊息查詢專線：(037)559681。
九、本簡章經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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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苗栗縣政府115年度獎助公私立高中職一年級學生參與澳視群英展翅計畫初審積分表
	請黏貼一張
2吋大頭照


	學生姓名
	
	學校校名
	
	年   班

	聯絡資訊
	戶籍地址
	                        （請檢附戶口名簿（謄本）或身分證影本）

	
	居住地址
	

	
	學校電話：            住家電話:          手機：

	
	父親手機:           母親手機:

	評分項目
	得分標準
	學校
初評得分
	縣府
審核得分

	114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5A10+：10分
5A9+：9分
5A8+：8分
5A7+：7分
5A6+：6分
5A5+：5分
	
	

	學校每學期平均總成績
20分
	一年級上學期
	85分以上:  20分
80分-84分: 18分
75分-79分: 16分
	
	

	在學期間獎勵紀錄20分
(最多採計20分)
	一年級上學期
	大功每次9分
小功每次3分
嘉獎每次1分
	
	

	特殊事蹟表現 30分
(最多採計30分)
	國際性比賽
國家代表隊
	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並獲獎
	20分
	
	

	
	國際性比賽
國家代表隊
	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
	15分
	
	

	
	全國性競賽

	（1）國立科學教育館主辦之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
（2）教育部委辦之全國數學暨自然學科能力競賽。
（3）教育部委辦之全國或臺灣區語文競賽。
（4）教育部委辦之全國或臺灣區資訊類競賽。
	第一名(特優):15分
第二名(優等):12分
第三名(甲等):10分
	
	

	英語檢測成績 20分
	CEF架構B1級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
	15分
	
	

	
	CEF架構B2級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
	20分
	
	

	積分總計
	學校初評得分（    ）分   縣府審核得分(       )分

	學生本人簽章
	



說明：本表請核章並檢齊佐證資料影本依序於裝訂，請學校加註「與正本相符」及學生本人簽名以示負責，請勿塗改。於115年 3 月 19日前親送僑育實驗小學英語資源中心。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特殊加分題(至多5分):請臚列出英文特殊表現情形，本欄分數由委員評分
	編號
	特殊表現
	審核得分
	委員簽章

	1
	
	
	

	2
	
	
	

	3
	
	
	

	4
	
	
	

	5
	
	
	

	合         計
	
	






苗栗縣政府115年度獎助公私立高中職一、二年級學生參與澳視群英展翅計畫初審積分表
	請黏貼
2吋大頭照


	學生姓名
	
	學校校名
	
	年   班

	聯絡資訊
	戶籍地址
	                        （請檢附戶口名簿（謄本）或身分證影本）

	
	居住地址
	

	
	學校電話：            住家電話:          手機：

	
	父親手機:             母親手機:

	評分項目
	得分標準
	學校
初評得分
	縣府
審核得分

	學校每學期平均總成績
30分
	一年級上學期
	85分以上:  10分
80分-84分: 8分
75分-79分: 6分
	
	

	
	一年級下學期
	85分以上:  10分
80分-84分: 8分
75分-79分: 6分
	
	

	
	二年級上學期
	85分以上:  10分
80分-84分: 8分
75分-79分: 6分
	
	

	在學期間獎勵紀錄20分
(最多採計20分)
	一年級上學期
	大功每次4.5分
小功每次1.5分
嘉獎每次0.5分
	
	

	
	一年級下學期
	大功每次4.5分
小功每次1.5分
嘉獎每次0.5分
	
	

	
	二年級上學期
	大功每次4.5分
小功每次1.5分
嘉獎每次0.5分
	
	

	特殊事蹟表現 30分
(最多採計30分)
	國際性比賽
國家代表隊
	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並獲獎
	20分
	
	

	
	國際性比賽
國家代表隊
	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
	15分
	
	

	
	全國性競賽
	（1）國立科學教育館主辦之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
（2）教育部委辦之全國數學暨自然學科能力競賽。
（3）教育部委辦之全國或臺灣區語文競賽。
（4）教育部委辦之全國或臺灣區資訊類競賽。
	第一名(特優):15分
第二名(優等):12分
第三名(甲等):10分
	
	

	英語檢測成績 20分
	CEF架構B1級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
	15分
	
	

	
	CEF架構B2級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
	20分
	
	

	積分總計
	學校初評得分（    ）分   縣府審核得分(       )分

	學生本人簽章
	



說明：本表請核章並檢齊佐證資料影本依序於裝訂，請學校加註「與正本相符」及學生本人簽名以示負責，請勿塗改。於115年 3 月 19日前親送僑育實驗小學英語資源中心。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特殊加分題(至多5分):請臚列出英文特殊表現情形，本欄分數由委員評分
	編號
	特殊表現
	審核得分
	委員簽章

	1
	
	
	

	2
	
	
	

	3
	
	
	

	4
	
	
	

	5
	
	
	

	合         計
	
	


















附件二
[bookmark: _Toc2070385]苗栗縣政府115年度獎助公私立國中二年級學生參與澳視群英展翅計畫初審積分表報名組別：
一般學生組
偏鄉學生組

	請黏貼
2吋大頭照


	學生姓名
	
	學校校名
	
	年   班

	聯絡資訊
	戶籍地址
	                        （請檢附戶口名簿（謄本）或身分證影本）

	
	居住地址
	

	
	學校電話：            住家電話:          手機：

	
	父親手機:           母親手機:

	評分項目
	得分標準
	學校
初評得分
	縣府
審核得分

	學校每學期平均總成績
30分
	一年級上學期
	95分以上:  10分
90分-94分: 8分
85分-89分: 6分
	
	

	
	一年級下學期
	95分以上:  10分
90分-94分: 8分
85分-89分: 6分
	
	

	
	二年級上學期
	95分以上:  10分
90分-94分: 8分
85分-89分: 6分
	
	

	在學期間獎勵紀錄20分
(最多採計20分)
	一年級上學期
	大功每次4.5分
小功每次1.5分
嘉獎每次0.5分
	
	

	
	一年級下學期
	大功每次4.5分
小功每次1.5分
嘉獎每次0.5分
	
	

	
	二年級上學期
	大功每次4.5分
小功每次1.5分
嘉獎每次0.5分
	
	

	特殊事蹟表現 30分
(最多採計30分)
	國際性比賽
國家代表隊
	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並獲獎
	20分
	
	

	
	國際性比賽
國家代表隊
	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
	15分
	
	

	
	全國性競賽
	（1）國立科學教育館主辦之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
（2）教育部委辦之全國數學暨自然學科能力競賽。
（3）教育部委辦之全國或臺灣區語文競賽。
（4）教育部委辦之全國或臺灣區資訊類競賽。
	第一名(特優):15分
第二名(優等):12分
第三名(甲等):10分
	
	

	
	全縣性競賽
	（1）苗栗縣政府舉辦各項英語類活動競賽。
	第一名(特優):5分
第二名(優等):3分
	
	

	英語檢測成績 20分
	CEF架構A2級
(相當於全民英檢初級)
	10分
	
	

	
	CEF架構B1級通過初試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
	15分
	
	

	
	CEF架構B1級
(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
	20分
	
	

	積分總計
	學校初評得分（    ）分   縣府審核得分(       )分

	學生本人簽章
	



說明：本表請核章並檢齊佐證資料影本依序於裝訂，請學校加註「與正本相符」及學生本人簽名以示負責，請勿塗改。於115年 3 月 19 日親送僑育實驗小學英語資源中心。。
     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bookmark: _Hlk216191208]◎特殊加分題(至多5分):請臚列出英文特殊表現情形，本欄分數由委員評分
	編號
	特殊表現
	審核得分
	委員簽章

	1
	
	
	

	2
	
	
	

	3
	
	
	

	4
	
	
	

	5
	
	
	

	合         計
	
	


[bookmark: _Toc2070386]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辦理115年度澳視群英展翅計畫評選 複試評分表
[bookmark: _Toc2070387]應考人編號: ________     
複試日期:115年4月11日

	口試項目
	配分
	評分

	英語會話
	50分
	

	應變能力(包括理解、反應能力等)
	20分
	

	人格特質(包括情緒穩定性、開放性、和善性等）
	20分
	

	才識儀態(包括見識、分析、舉止、應對等)
	10分
	

	合計
	100分
	

	評語



	備註：
一、口試試場若因應考者人數太多，必須將應考者分配多個考場應試時，其成績計算為求公平，成績計算公式如下：

二、口試成績未滿六十分者，不予錄取。






複審委員簽章








	
苗栗縣政府115年度澳視群英展翅計畫

代理教師甄選




[bookmark: _Toc2070388]複試准考證





黏貼二吋半身照片









姓名：　　　　    
准考證號：

		日期
	時間
	試別
	簽章

	115
年
4
月
11
日
	__:___
-
__:___
	複審口試
(每人15分鐘)

	
















		注意事項：
1． 應考時除必須攜帶本證外，並應攜帶國民身分證。
2． 參加人員應準時到場，逾時十五分鐘者不得進入試場。
3． 應考人員應在指定場所等候，循序入場應試，如經點名未到者，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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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bookmark: _Toc2070390]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就學學校:
本人充分瞭解苗栗縣政府教育處為提升國高中〈職〉學生學習能力及擴展國際視野之旨意，茲願切實遵守下列各條約定：
一、培訓地點及培訓學校名稱：澳洲公立國高中
二、培訓期程：暫定自民國115年8月2日至8月23日止。
三、包含項目：教學課程、學校觀摩、觀光景點行程。
四、在國外培訓期間，願恪守本計畫與學校之規定，善盡國民外交之責任，並依照所排定之進度虛心學習，聽從遵守帶隊老師指導及培訓學校安排，不得脫隊、外宿或有脫序行為(如有違,立即遣送回國，並自行負擔自身及陪同人員機票更改費用)。
　　　　　　
此　致
      苗栗縣政府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住　　　址：                                                         
電     話： (O)              (H)               (Cell)                                                                   
法定代理人：　　　　　       　　　  (簽章)  關係：               
住　　　址：                                                         
電     話： (O)              (H)               (Cell)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四
[bookmark: _Toc2070391]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府(苗栗縣政府)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進行本縣115年度「澳視群英Bridge to Success展翅計畫」甄選相關工作，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1. 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報名表單內文所列，包含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照片、在籍學校、戶籍地址、居住地址、行動電話、家長行動電話、在學成績、個人重要經歷等。
2. 您同意本府因甄選所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聯絡；並同意本府於您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3.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府：(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5)請求刪除。但因本府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本府得拒絕之。
4.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府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本府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府有權停止您的報名資格、錄取資格等相關權利，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5.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6.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府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請打勾）


報名者:_______________(請本人簽名)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070393]
苗栗縣公私立高中職二年級學生參加115年度澳視群英展翅計畫初審[bookmark: _Toc2070392]附件五之一

書面資料送件檢核表
[bookmark: _Hlk216193670]學生姓名：                  

	項次
	項目
	送件內容
	自評
	檢核

	一
	學校每學期平均總成績
	一年級上學期成績單影本
	□有 □沒有
	

	
	
	一年級下學期成績單影本
	□有 □沒有
	

	
	
	二年級上學期成績單影本
	□有 □沒有
	

	二
	在學期間獎勵紀錄
	一年級上學期獎勵紀錄影本
	□有 □沒有
	

	
	
	一年級下學期獎勵紀錄影本
	□有 □沒有
	

	
	
	二年級上學期獎勵紀錄影本
	□有 □沒有
	

	三
	特殊事蹟表現
	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並獲獎紀錄影本
	□有 □沒有
	

	
	
	具備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文件影本
	□有 □沒有
	

	
	
	全國性競賽得獎紀錄影本
	□有 □沒有
	

	
	
	全縣性競賽得獎紀錄影本
	□有 □沒有
	

	四
	英語檢測成績
	英語檢測證書影本
	□有 □沒有
	

	五
	設籍本縣證明
	戶口名簿（謄本）或身分證影本
	□有 □沒有
	

	六
	學生個人英語特殊表現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共計（ ）項
	

	檢    核    結    果

	· 檢核齊備書面資料，准予參加初審資格
· 經檢核後予以退件，退回各項書面資料。（原因：                         ）
· 其他：




檢核人員：                  

附件五之二

[bookmark: _Toc2070394]苗栗縣公私立高中職一年級學生參加115年度澳視群英展翅計畫初審
書面資料送件檢核表
學生姓名：                  

	項次
	項目
	送件內容
	自評
	檢核

	一
	會考成績
	114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影本（5科A級加註5個+以上者，惟是項成績不含寫作測驗成績）
	□有 □沒有
	

	二
	學校每學期平均總成績
	一年級上學期成績單影本
	□有 □沒有
	

	三
	在學期間獎勵紀錄
	一年級上學期獎勵紀錄影本
	□有 □沒有
	

	四
	特殊事蹟表現
	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並獲獎紀錄影本
	□有 □沒有
	

	
	
	具備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文件影本
	□有 □沒有
	

	
	
	全國性競賽得獎紀錄影本
	□有 □沒有
	

	
	
	全縣性競賽得獎紀錄影本
	□有 □沒有
	

	五
	英語檢測成績
	英語檢測證書影本
	□有 □沒有
	

	六
	設籍本縣證明
	戶口名簿（謄本）或身分證影本
	□有 □沒有
	

	七
	學生個人英語特殊表現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共計（ ）項
	

	檢    核    結    果

	· 檢核齊備書面資料，准予參加初審資格
· 經檢核後予以退件，退回各項書面資料。（原因：                         ）
· 其他：




檢核人員：                  

附件五之三

[bookmark: _Toc2070395]苗栗縣公私立國中二年級學生參加115年度澳視群英展翅計畫初審
書面資料送件檢核表
學生姓名：                  

	項次
	項目
	送件內容
	自評
	檢核

	一
	學校每學期平均總成績
	一年級上學期成績單影本
	□有 □沒有
	

	
	
	一年級下學期成績單影本
	□有 □沒有
	

	
	
	二年級上學期成績單影本
	□有 □沒有
	

	二
	在學期間獎勵紀錄
	一年級上學期獎勵紀錄影本
	□有 □沒有
	

	
	
	一年級下學期獎勵紀錄影本
	□有 □沒有
	

	
	
	二年級上學期獎勵紀錄影本
	□有 □沒有
	

	三
	特殊事蹟表現
	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並獲獎紀錄影本
	□有 □沒有
	

	
	
	具備國際(亞太、亞洲) 奧林匹亞競賽國家代表資格文件影本
	□有 □沒有
	

	
	
	全國性競賽得獎紀錄影本
	□有 □沒有
	

	
	
	全縣性競賽得獎紀錄影本
	□有 □沒有
	

	四
	英語檢測成績
	英語檢測證書影本
	□有 □沒有
	

	五
	設籍本縣證明
	戶口名簿（謄本）或身分證影本
	□有 □沒有
	

	六
	學生個人英語特殊表現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共計（ ）項
	

	檢    核    結    果

	· 檢核齊備書面資料，准予參加初審資格
· 經檢核後予以退件，退回各項書面資料。（原因：                         ）
· 其他：



檢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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